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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企业著作权被侵犯

医学影像设备生产企业为保护其软

件著作权，会在设备端部署综合安全防

护系统，只有经过权利公司授权方可激

活使用。正版软件的市场价格，一般在

30万元至60万元不等。

2021年12月，上海市公安局食药环

侦总队接到多家医学影像领域头部企业

反映，这些企业旗下CT机、核磁共振等

设备故障的报修量和投诉量畸高，初步

判断是由于使用盗版软件和非法破解工

具所致。上海警方随即成立专案组，开

展立案侦查。

依托“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上

海警方研判发现一批对外销售盗版软件

和非法破解工具的可疑网店，并循线追

查锁定了以犯罪嫌疑人刘某、闫某等人

为首的两个破解、复制软件犯罪团伙，以

及彭某等利用非法破解工具提供医疗设

备维修服务的犯罪嫌疑人。

摧毁完整的犯罪产业链

2022年7月，在公安部统一部署指

挥下，上海警方在江苏、安徽、山东、湖

南、四川、湖北、黑龙江公安机关的密切

配合下，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侦破该

起销售盗版医学软件和非法破解工具

案，摧毁完整的犯罪产业链，抓获犯罪嫌

疑人15名，捣毁犯罪窝点5处，查获盗版

软件存储设备30余台、非法破解工具

700余个，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

经查，自2020年3月以来，以犯罪嫌

疑人刘某、闫某等人为首的两个犯罪团伙

为牟取非法利益，通过某网络论坛与“黑

客”李某合作，以2

万元的价格购得一款破解各

类技术防护系统的计算机程序，并利用

该程序侵入多个品牌医学软件著作权保

护系统，窃取图形分析、辅助诊疗、设备

维修等功能软件，私自复制刻录盗版软

件，制作非法破解工具以配合上述盗版

软件激活使用。

之后，刘某、闫某犯罪团伙以每件7

万元的价格将盗版软件销往全国20余家

医疗机构，并以每件2000元到6000元

不等的价格，向彭某等第三方医疗设备

维修人员销售非法破解工具。彭某等人

再以每次5000元至1万元不等的价格，

对外提供医疗设备维修等非法服务。

据介绍，医学影像设备在运行过程中

会积累、存储大量患者诊疗信息，盗版软

件普遍存在系

统漏洞，可能造成

信息泄露。而安装、

激活医学影像软件需对

设备进行调试，具有极强的专业性，操作

不当可能导致医学影像设备无法正常运

行，引起设备在图片分析方面的误诊漏

诊。

“这些盗版软件严重损害了权利企

业知识产权和经济利益，破坏著作权保

护机制，严重侵害了市民群众的合法权

益。”上海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总队知识产

权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陈书恺表示。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营利为

目的，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

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

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

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

术措施的，涉嫌侵犯著作权犯罪。

团伙破解复制医学影像软件牟利上千万
全国首例破坏技术防护措施类侵犯著作权刑案告破

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是指出租人

出卖不动产时，基于租赁合同关系，承

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依照法律规定享有

优先于其他人购买该不动产的权利。

从权利来源的角度考量，承租人的优

先购买权是法定权利，转租并非租赁权的

转让，承租人并未退出原有的租赁关系，其

租赁权并未消灭。从文义解释和法律解释

的整体性看，民法典第七百一十六条、第七

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1号）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立法者在用语上明确区分了“承

租人”“次承租人”和“第三人”，而且无论是

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条，还是根据民法

典第七百二十六条关于优先购买权的表

述，均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

的权利”。

现实生活中，存在承租方因其暂时无

需居住而将租赁房屋经出租方同意后转租

以减轻其租金压力，或承租方本就欲当“二

房东”将房屋合法转租后赚取租金差价，这

些行为均为正常的商业投资行为，也未超

出承租人对租赁物使用、收益的范畴，系合

法的承租人。承认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将使承租人信赖在其投入较大时间和金钱

成本后，将来在租赁不动产的买卖缔约时

其具有优先权，推动租赁市场中承租方作

中长期发展规划而投入，发挥财产利用的

最大效能。

房东卖房，结果被“二房东”告了
因侵害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被判赔11万

《人民公安报》吴艺 郑佳玮

利用软件破坏医学影像设备技术防护措施，还私自复制刻录盗版软件并制作

非法破解工具，低价销售非法牟利1000余万元。近期，上海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总

队在公安部统一部署指挥下，会同7个省份公安机关开展集中收网行动，侦破销

售盗版医学软件和非法破解工具案，1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侵犯著作权罪被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据了解，该案也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将“破坏、避开权利人为保护著作权设置

的技术防护措施”行为纳入侵犯著作权罪规制范畴以来，全国首例破坏技术防护

措施类侵犯著作权刑事案件。

《海峡导报》陈捷 林彬彬 海法

如果出租人要出售房屋，法

律赋予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但

是这一权利究竟应该如何行

使？“被限购”的二房东能优先购

买吗？近日，福建省厦门市海沧

区人民法院发布了这样一起案

件，让我们来看看，法院是怎么

判的。

此前，邹先生与黄某签订了一份《房屋

租赁合同书》，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第一，黄

某承租邹先生所有的案涉房屋，租赁期限

5年，每月租金4100元；第二，双方均不得

借故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如有正当理由

要求解除合同时，须提前1个月通知对方，

经对方同意后解除合同，由提出解除合同

的一方支付1个月租金作为违约赔偿金；

第三，如果租赁期间邹先生违约，则赔偿金

按50000元来算，每年按10000元折算；

第四，案涉房屋的租金5年内不递增，黄某

拥有转租权。

在租赁期间，2019年2月黄某将案涉房

屋转租给赵某。2019年6月邹先生与案外

人小陈签订《厦门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签

约当日办理不动产登记并缴纳了契税。

对此，二房东黄某认为，此举侵害了自

己作为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为此将邹先

生告上了法庭。

面对起诉，被告邹先生答辩说，他早在

2019年3月就已经通过中介转告黄某要出售

案涉房屋。“他是限购对象，又把房子转租出

去了，自己没有住在这套房子里，不符合购房

条件，双方未能达成买卖协议；在收取购房人

定金的前两天，我也再次通过中介告知黄某

房屋即将出售，并问其是否要以同等价格进

行购买；黄某不同意以同等价格购买。”

房东将房屋卖与他人 “二房东”将其告上法庭

海沧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

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本案应适用

民法典施行前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

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

屋未在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或者存在其他

侵害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情形，承租人请求出

租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案邹先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出售案涉

房屋时在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黄某，侵害了

承租人黄某优先购买权。邹先生也没有证据

证明其与黄某交易时，黄某属于限制交易对

象，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黄某以其优

先购买权受到侵害主张损害赔偿，应予支持。

不久前，海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要求

被告邹先生赔偿黄某经济损失共计11万余

元，并返还押金及租金共计1万余元。

一审判决后，被告不服又提起上诉。近

日，厦门中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原判。

侵害优先购买权 房东被判赔偿11万余元

同等条件下 承租人享有优先购买权


